
附件2：

志愿从事旅游接待服务承诺书

一、守法、诚信经营，维护游客利益，规范接待标准，保证服务质量，树立良好形象，为杨凌旅游争光。 

二、维护游客合法权益，杜绝利诱、胁迫游客购买和索要小费。不同消费水平的各类游客做到一视同仁，帮助客人排忧解难，真正贯彻“宾客至上，质量第一”的宗旨。
三、对于游客的投诉要及时处理，小问题立即处理，重大问题3个工作日解决，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游客，自觉维护游客合法权益。

四、接受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服务质量监督检查。

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

法人/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
